集团公司总裁岗位工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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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集团公司总裁的岗位资格、职责权限、工作内容与要求、检查考核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集团公司总裁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

	岗位基本资格要求
	职业道德
	遵纪守法，具备高尚的领导素质和人格魅力

	
	文化专业
	大学以上文化学历，最好研修过专业的管理技能

	
	职业资格
	专业的经营师资格，在企业管理方面有所造诣

	
	工作经历
	十年以上相关管理岗位的经验

	
	身体要求
	身体健康、男女不限

	职  责
	负责集团公司整体工作安排
负责对外的集团公司形象

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发展

	权  限
	管理公司总裁领导班子成员的所有安排
总体管理公司的日常经营工作及重要事情的决策权
   主持召开集团公司总裁办公会

   任免公司中高层管理干部

   大额的资金审批权限

	岗位工作要求
	1、按《管理人员通用工作标准》执行；
2、领导并组织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定期的股东会和董事会；
3、领导并监管下面分管副总的工作情况；
4、领导集团公司的人事管理体系；
5、领导集团公司的对外关系，形象的树立和宣传；
6、定期召开专项专题会议，讨论近期集团公司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7、领导策划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并监督执行，并跟踪完善；
8、领导集团公司对外投资设立的各个子公司和合资公司；
9、领导组织集团公司开展新的项目和新的业务；
10、统筹管理公司的各项资源，包括资金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等；
11、负责集团公司企业与其他公司或者单位的高层次的交流接待沟通的活动；
12、编写每季度、年度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报告。

	记录
	讲话提纲，工作计划，工作报告，个人总结等

	考核
	按QIHYG2015.004-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

	附   录
	直接上级
	董事会

	
	直接下级
	副总裁，子公司总经理

	
	周边关系
	企业对外的形象关系，内部中高管理层管理

	
	职业发展
	成为有影响力的职业经理人

	
	起草单位
	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唐焕雷

	
	标准批准
	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2007-01-01发布,2007-01-15实施


